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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住民族教育師資修習原住民族文化及多元文化教育課程實施辦法 

修正日期：民國 109 年 07 月 24 日 

第 一 條 

本辦法依原住民族教育法第三十七條第一項規定訂定。 

第 二 條 

本辦法所稱原住民族教育師資，指原住民族學校、原住民重點學校或原住民

教育班之專任教師、專職原住民族語老師、教學支援工作人員或擔任六個月以上

之代理代課教師、鐘點教師。 

第 三 條 

原住民族教育師資應修習原住民族文化及多元文化教育課程各十八小時或

一學分。但擔任六個月以上之代理代課教師應修習課程各四小時前項課程包括實

體課程及線上課程；原住民族教育師資應修習原住民族文化及多元文化教育實體

課程各四小時。但擔任六個月以上之代理代課教師、鐘點教師應修習實體課程各

二小時。 

第 四 條 

原住民教育師資應自起聘日起二年內修畢前條規定課程之時數或學分。本辦

法施行前已任原住民族教育師資者，應自本辦法施行之日起四年內，修畢前條規

定課程之時數或學分。 

第 五 條 

中央原住民族主管機關及中央教育主管機關得委託、委任師資培育大學或委

辦直轄市、縣（市）政府開辦原住民族文化及多元文化教育課程。 

第 六 條 

原住民族教育師資曾修習原住民族文化及多元文化教育課程之學分數或研

習時數，得採計抵免，由前條受委託、委任之學校或受委辦之直轄市、縣（市）

政府認定之。 

前條課程如未委託、委任學校或未委辦直轄市、縣（市）政府辦理，前項採

計抵免由中央原住民族主管機關及中央教育主管機關認定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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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七 條 

直轄市、縣（市）政府應配合課程開辦時程，辦理原住民族教育師資調訓作

業。 

前項直轄市、縣（市）政府之執行情形，列入中央教育主管機關對地方教育

事務訪視項目。 

第 八 條 

本辦法自發布日施行。 

  



3 

原住民族教育師資修習原住民族文化及多元文化教育課程計畫 

壹、 法源依據 

依據原住民族教育法第三十七條第一項相關規定，所訂定之「原住民族教育

師資修習原住民族文化及多元文化教育課程實施辦法」辦理。 

貳、 計畫緣起 

依據原住民族教育法第 37 條規定「原住民族教育師資應修習原住民族文化

或多元文化教育課程，以增進教學之專業能力；其課程、學分、研習時數及其他

相關事項之辦法，由中央原住民族主管機關會同中央主管教育行政機關定之。」

本辦法訂定發布後，亟需落實執行。 

依據教育部「中等學校、國民小學教師師資職前教育課程教育專業課程科目

及學分」及「幼稚園教師師資職前教育課程教育專業課程科目及學分」，有關多

元文化教育等內涵，目前已納入師資職前教育課程教育專業課程必修或選修科目，

如教育社會學、多元文化教育、幼兒社會學等課程，提供師資生修習以增進多元

文化素養及教學專業知能。另有關教師在職進修原住民族或多元文化相關知能，

及原住民族地區中小學教育輔導之辦理現況亦有相當推動；惟原住民族具有特殊

的文化與歷史背景，在教學第一線的教師又是課程與教學轉化的重要關鍵，因此，

在課程設計及教學實務上，原鄉或原住民重點學校的教師比其他地區需要更多的

服務熱忱之外，更需善用教師專業，將當地文化特色融入課程教學，以符合原住

民族學生學習的需求。 

參、 計畫目標 

規劃原住民族教育師資培育課程，強化原住民族文化及多元文化教育教學知

能，增進教學之專業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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肆、 實施對象 

原住民族學校、原住民重點學校或原住民教育班之專任教師、專職原住民族

語老師、教學支援工作人員或擔任六個月以上之代理代課教師、鐘點教師。 

伍、 實施方式 

107 年度至 110 年度，原住民重點學校之專任教師、專職原住民族語老師、

教學支援工作人員，若從未修習「原住民族文化」及「多元文化教育」等兩科目

各至少 1 學分者，應修習至少 36 小時之原住民族文化及多元文化教育課程。

包含原住民族文化課程 18 小時，多元文化教育課程 18 小時，合計 36 小時。 

 專任教師、專職原住民族語老師、教學支援工作人員 36 小時研習課程規劃

如下： 

線上課程請登入教育部教師 E 學院網站 (http://ups.moe.edu.tw/)觀看線上

研習課程及進行測驗。 

完成觀看時數並通過測驗後，會核發研習時數，並同時傳送至全國教師在職

進修網。 

課程 原住民族文化 多元文化教育 

線 

上 

課 

程 

1. 臺灣原住民族總論：10 小時 

臺灣原住民族通論：3 

臺灣原住民族社會文化：4 

臺灣原住民族政策：3 

2. 臺灣原住民族各論：4 小時 

(自選一個原住民族文化研習) 

多元文化教育：14 小時 

多元文化教育概論：4  

多元文化教育與實踐：6  

多元文化課程設計與教學經營：4 

實 

體 

課 

程 

上午： 

教育議題討論：2 小時  

文化融合式教學演示與討論：2 小時 

下午： 

結合當地社區文化踏查或實作課程：4 小時  

（依照當地特色規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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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師 E學院網站 

QRCORD 

 線上課程搜尋方式： 

1. 登入教師 E 學院首頁(http://ups.moe.edu.tw/) 

 

 

 

 

 

 

2. 於「課程名稱搜尋」欄位，輸入關鍵字「文化」，點選搜尋 

3. 正式教師請選擇右方兩堂課程，名稱為「多元文化教育」、「原住民文化」；

代理代課教師請選擇左方兩堂課程（註明代理代課者）。 

4. 專任教師、專職原住民族語老師、教學支援工作人員： 

「多元文化教育」課程編號為 010210004； 

「原住民族文化」課程編號為 010210003 

5. 代理代課教師、鐘點教師： 

「多元文化教育」課程編號為 010210007 

「原住民族文化」課程編號為 0102100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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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ups.moe.edu.tw/



